調查報告
[bookmark: _Toc524892368][bookmark: _Toc524895638][bookmark: _Toc524896184][bookmark: _Toc524896214][bookmark: _Toc524902720][bookmark: _Toc525066139][bookmark: _Toc525070829][bookmark: _Toc525938369][bookmark: _Toc525939217][bookmark: _Toc525939722][bookmark: _Toc421794865][bookmark: _Toc422834150][bookmark: _Toc529218256][bookmark: _Toc529222679][bookmark: _Toc529223101][bookmark: _Toc529223852][bookmark: _Toc529228248][bookmark: _Toc2400384][bookmark: _Toc4316179][bookmark: _Toc4473320][bookmark: _Toc69556887][bookmark: _Toc69556936][bookmark: _Toc69609810][bookmark: _Toc70241806][bookmark: _Toc70242195][bookmark: _Hlk224134420][bookmark: _Toc525070834][bookmark: _Toc525938374][bookmark: _Toc525939222][bookmark: _Toc525939727][bookmark: _Toc525066144][bookmark: _Toc524892372][bookmark: _Toc279682971][bookmark: _Toc280712884]案　　由：據悉，內政部警政署法制室專門委員黃建榮疑涉妨害自由案件，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起訴等情案。
1、 [bookmark: _Toc524895646][bookmark: _Toc524896192][bookmark: _Toc524896222][bookmark: _Toc524902729][bookmark: _Toc525066145][bookmark: _Toc525070836][bookmark: _Toc525938376][bookmark: _Toc525939224][bookmark: _Toc525939729][bookmark: _Toc529218269][bookmark: _Toc529222686][bookmark: _Toc529223108][bookmark: _Toc529223859][bookmark: _Toc529228262][bookmark: _Toc2400392][bookmark: _Toc4316186][bookmark: _Toc4473327][bookmark: _Toc69556894][bookmark: _Toc69556943][bookmark: _Toc69609817][bookmark: _Toc70241813][bookmark: _Toc70242202][bookmark: _Toc421794872][bookmark: _Toc422834157]調查意見：
[bookmark: _Toc524902730]本案經調閱內政部警政署（下稱警政署）及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以下檢察署均簡稱）等機關卷證資料，發現警政署勤務指揮中心專門委員黃建榮（以下或稱黃員）除涉及重利放貸、以公職身分恐嚇還款外，尚涉嫌與不法業者接觸交往、接受業者招待前往柬埔寨旅遊、出入88會館等私人招待所、無償使用不法業者車輛、按月收取不法業者金錢等違法失職行為，經併案調查。本案於民國（下同）115年3月27日詢問黃員，於同年4月20日約詢警政署督察室、政風室等機關人員，已調查完畢，茲臚列調查意見如下：
1、 [bookmark: _Hlk229385577]黃建榮自105年起與地下匯兌洗錢業者郭○敏、鍾○樺、及當鋪業者林○廷等人密切接觸交往，接受旅遊招待、無償使用車輛及私人招待所等不當利益，又向友人無息借款在外放貸收取高額利息，及涉嫌利用其公務員身分恐嚇還款，嚴重傷害警察形象，核有重大違失。
[bookmark: _Hlk228805579][bookmark: _Hlk229413216][bookmark: _Hlk229664780][bookmark: _Hlk229413029][bookmark: _Hlk228805843]按公務員服務法第6條、第7條分別規定：「公務員應……誠信清廉……，不得有損害公務員名譽及政府信譽之行為」、「公務員不得假借權力，以圖本身或他人之利益……。」（公務員服務法於111年6月22日修正公布，現行條文第6條、第7條規定雖就修正前第5條、第6條之文字或條次有調整，但內涵並無不同，依一般法律適用原則，逕行適用現行規定）。又依「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第2點第2款及第3款、第3點、第4點、第5點、第8點、第16點規定，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指因本機關（構）業務之決定、執行或不執行，將遭受有利或不利之影響等情形者；正常社交禮俗標準指一般人社交往來，市價不超過3,000元者，同一年度來自同一來源受贈財物以1萬元為限；公務員不得假借職務上之權力、方法、機會圖本人或第三人不正之利益；公務員不得要求、期約或收受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者餽贈財物；公務員收受與其無職務上利害關係者所為之餽贈，市價超過正常社交禮俗標準時，應於受贈之三日內，簽報其長官，必要時並知會政風機構（該規範所稱之餽贈財物，解釋上包括一切具有經濟上價值之利益）；公務員除因公務需要經報請長官同意，或有其他正當理由者外，不得涉足不妥當之場所；公務員不得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之相關人員為不當接觸；公務員應儘量避免金錢借貸，如確有必要者，應知會政風機構。
(1) 黃員於105年8月1日至106年11月6日擔任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下稱臺南市刑大）大隊長、106年11月6日至107年1月25日擔任新北市政府警察局瑞芳分局（下稱瑞芳分局）分局長、107年1月25日至108年7月22日年擔任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下稱新北市刑大）大隊長、108年7月22日至110年1月16日擔任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一總隊（下稱保一總隊）副總隊長、110年1月16日至111年1月17日擔任嘉義市政府警察局局長、111年1月17日至112年1月19日擔任警政署刑事警察局（下稱刑事警察局）副局長、112年1月19日至114年5月21日擔任警政署法制室專門委員。黃員於擔任上開警察主管職務期間，有下列違法失職行為：
1、 黃員於擔任刑事局副局長及警政署法制室專門委員期間，獲悉逸○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逸○公司）負責人答○青（下稱答女）有意購買新莊○○醫院並整併周邊房地，亟需大筆資金，認為有利可圖，遂於111年5月12日以其女兒黃○君名義，與答女簽訂投資契約，指示友人李○慶匯款新臺幣（下同）1,000萬元至逸○公司銀行帳戶，約定借期1年，月息1.5分（年息18％），由答女開立1,000萬元支票交予黃員收執。該筆借款到期前，答女請求黃員延長1年至113年7月1日還款，黃員雖同意延期，但要求借款2年之利率均改為月息2分（年息24％），經答女同意並開立112年7月1日為發票日之240萬元支票（第1年利息），交由黃員兌現，另由答女取回112年7月1日到期之1,000萬元支票，換為發票日為113年7月1日之1,000萬元（本金）及240萬元（第2年利息）支票各1紙交給黃員收執。嗣黃員發現○○醫院及周邊地主未與答女簽訂買賣契約，懷疑遭到詐騙，恐答女日後無力償還借款，遂要求答女提前還款，雙方於112年8月23日及25日在臺北市大安區金華街○○號之○○○餐廳商談，答女同意提前還款及支付利息，並於同年8月28日交付黃員面額計1,100萬元之支票4張（發票日及金額分別為112年9月12日350萬元、同年10月12日350萬元、同年11月12日300萬元、同年10月20日100萬元），換回黃員原持有發票日為113年7月1日之1,000萬元（本金）及240萬元（第2年利息）之支票各1紙。黃員取得支票後，將之存入胞妹侯○珍帳戶兌現，再轉出1,000萬元匯至友人李○慶銀行帳戶。事後答女向檢調檢舉黃員於112年8月25日商談還款時，施以恐嚇並以公職身分施壓，經檢察官偵查後，認為黃員觸犯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故意犯恐嚇罪，提起公訴（下稱違失行為一）。
2、 黃員於擔任臺南市刑大大隊長期間，於106年3月25日至3月29日受案外人邱○鋒邀約，一同出境前往柬埔寨旅遊，並由地下匯兌業者郭○敏支付相關機票費用。（下稱違失行為二）
3、 黃員於擔任保一總隊副總隊長期間，於109年1月17日參加警政署政風室尾牙，餐敘結束後，前往線上博弈及地下匯兌業者郭○敏管領之88會館私人招待所歡唱，前往歡唱者除黃員，另包括案外人內政部警政署政風室主任黃○秋、新北地檢署王○芝檢察官、警政署政風室專員李○豪、警員王○茹、岳○慶、黃○芬、陳○育、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人事室主任鄭○國等9人，在場人員無人付費。（下稱違失行為三）
4、 黃員於109年7月10日參加警政署政風室邀請相關檢警單位出席之專案收網之慶功宴，餐敘結束後，前往地下匯兌業者涂○文管領之「睿森銀樓」地下室招待所續攤唱歌。同至該處者除黃員外，另有案外人黃○秋、新北地檢署王○芝、黃○傑、楊○婷等3名檢察官，及員警郭○宣、岳○慶、王○茹、黃○芬、王○儒、曾○倫、陳○育、李○豪、劉○賢共14人，在場人員亦無人付費。（下稱違失行為四）
5、 黃員於109年9月某日，透過案外人邱○鋒無償借用地下匯兌業者鍾○樺管領之「碩天娛樂室－金莊娛樂間」，辦理歡送保一總隊長王○琳退休餐會。同年10月6日晚間，保一總隊總隊長及各科室主管約8、9人前往上開私人招待所飲宴。（下稱違失行為五）
6、 黃員於歷任臺南市刑大大隊長、瑞芳分局分局長、新北市刑大大隊長、保一總隊副總隊長、刑事局副局長之105年10月8日至111年11月1日期間，以其胞兄侯○光投資林○廷600萬元為由，按月收受當鋪業者林○廷12萬元匯款。（下稱違失行為六）
7、 黃員於擔任刑事局副局長期間，多次透過案外人邱○鋒向地下匯兌業者鍾○樺、郭○敏等人無償借用車輛。（下稱違失行為七）
(2) 黃建榮固坦承前揭客觀事實，惟否認有何違失，綜據黃員於檢調偵訊及本院約詢時之所為之答辯略以：
1、 違失行為一部分，辯稱伊遭該案告訴人答○青詐欺，當時答女經營金華街的文創園區，伊下班後經常去答女的咖啡店，誤以為答女有經營能力。答女向伊謊稱計劃購買新莊中正路的○○醫院及後方空地，經營長照一條龍，答女出示與地主簽訂之買賣契約，邀請伊投資。李○慶係伊的好友，以投資及房地產為業，李○慶知道伊女兒在國外讀書，負擔沈重，故無償借伊1,000萬元用以投資答女。答女因前一年投資均無回報，為了取信於伊，主動要給伊利息。伊之後透過管道進行查證，發現○○醫院及周邊地主根本未與答女簽訂買賣契約，驚覺被騙，故要求答女提早還錢。112年8月23日答女就答應還款，伊於同年8月25日沒有必要錄音，當天伊僅稍微跟答女點一下，告知答女如果沒有去簽約的話，可能會觸犯刑法，構成詐欺罪，伊未以刑事局副局長身分恐嚇答女，且現場監視器畫面顯示伊的手機放在桌子上，足證沒有錄音等語。
2、 違失行為二部分，辯稱該次柬埔寨旅遊係由邱○鋒主辦，伊跟陳○瑤律師同行，因陳○瑤律師說機票由他先處理，伊有將機票錢給陳○瑤或邱○鋒。邱○鋒跟柬埔寨當地台商很熟，朋友之間相互請客是很可能的，郭○敏可能以為伊是邱○鋒的好友，故支付機票費用等語。
3、 違失行為三、四部分，辯稱該2次飲宴都是警政署政風室舉辦尾牙後續攤，109年1月17日伊有無去88會館不確定，伊記得2次都是在睿森銀樓地下室，伊當時是跟著政風室同仁去的，以為很安全。警政署於112年1月19日核予伊記過一次之處分，並調整職務，經伊提出復審後，保訓會於112年10月撤銷該處分，警政署改記伊2支申誡，伊已受懲處等語。
4、 違失行為五部分，辯稱伊不認識鍾○樺，當時伊是代理總隊長，為歡送保一總隊長王○琳退休，伊透過邱○鋒借場地辦理餐會，邱交給伊場地的聯絡人及聯絡方式，伊就請警務科黃○美科長跟對方接洽。該退休餐會有如期在該招待所舉行，共有8、9人到場，一邊用餐一邊唱歌，在場人員包括保一總隊總隊長及各科室主管，該次由參加的主管自行出錢購買餐點等語。
5、 違失行為六部分，辯稱伊任職刑事警察局偵查隊時，因辦案需要，透過大隊長陳○文（擔任警大校長時因88會館案辭職）介紹，認識經營○○計程車行及○○計程車行之林○廷。伊胞兄侯○光於93、94年因憂鬱症退休，出門需要搭計程車，故介紹林○廷給侯○光認識。侯○光退休後借給林○廷約5、6百萬元，林○廷每月支付侯○光12萬元利息，侯○光因糖尿病無法親自向林○廷拿利息，故林○廷每月匯款12萬元給伊，再由伊將現金領出交給侯○光，後來侯○光於109或110年間離世，伊每月將12萬元現金交給其大嫂，後來伊將侯○光借給林○廷的錢拿回來，即未再經手相關借貸等語。
6、 違失行為七部分，辯稱伊與鍾○樺不熟，亦不認識郭○敏的司機施○芃，因伊母親年邁坐輪椅，年節需駕駛七人座車載家人回嘉義，故拜託邱○鋒借車，邱借到誰的車伊不知道，總共約借車2、3次。邱○鋒會請對方將車輛開到伊四維路住家，車輛使用完畢後，伊再聯絡對方將車輛開回去等語。
(3) 惟查：
1、 違失行為一部分，黃員雖辯稱其為詐騙案件之被害人、其主觀上僅係追討債務，且答女已於112年8月23日同意還款，其無需於同年8月25日恐嚇答女云云。惟黃員坦承向友人李○慶無償借款1,000萬元再轉借予答女，並向答女收取利息共340萬元（112年7月4日兌現240萬元；112年10月21日兌現100萬元）等情。又黃員與其友人李○慶雖無職務上之利害關係，然黃員於111年5月12日至112年11月23日收受李○慶1,000萬元無息借款之利益，轉貸他人收取高額利息，顯已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6條所定公務員應清廉、謹慎，不得有損害公務員名譽及政府信譽行為，並違反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第5點公務員收受無職務上利害關係者逾正常社交禮俗標準之餽贈，應於三日內簽報長官、第16點公務員應儘量避免金錢借貸，如確有必要者，應知會政風機構等規定。
2、 [bookmark: _Hlk229412785]違失行為二部分，黃員為刑事訴訟法第230條所稱之司法警察官，具有調查犯罪之權限。而郭○敏經營線上博弈及地下匯兌，與黃員屬職務上有利害關係之人。檢調依出入國紀錄，發現黃員與郭○敏共同於106年3月29日搭乘BR392班機入境，黃員之機票由郭○敏支付等情，有郭○敏秘書俞○帆於檢察官偵訊之證述、旅行社付款明細、美國運通信用卡交易紀錄及銀行存款交易憑證等為證。黃員固辯稱有將機票錢給案外人陳○瑤或邱○鋒，惟未能提出任何佐證資料，所辯自難以採信。足認黃員與利害關係人郭○敏有不當接觸，且收受郭○敏支付機票之利益。核其所為，顯已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6條、第7條所定公務員應清廉、謹慎，不得有損害公務員名譽及政府信譽行為，以及不得假借權力圖本身利益之旨，亦違反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第4點公務員不得收受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者餽贈財物、第8點第2項公務員不得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之相關人員為不當接觸之規定。
3、 違失行為三、四涉足88會館及睿森銀樓地下室部分，姑不論警政署調查時，有部分與會人員證稱係黃員邀約前往上開私人招待所等情。黃員身為高階警官，於抵達上開聚會場所後，即可知悉該場所非一般對外公開營業，具隱密及特殊性，卻仍逗留宴飲、歡唱，已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6條所定公務員應清廉、謹慎，不得有損害公務員名譽及政府信譽行為，及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第8點第1項公務員除因公務需要經報請長官同意，或有其他正當理由者外，不得涉足不妥當之場所之規定。
4、 違失行為五部分，黃員雖辯稱係透過案外人邱○鋒商借招待所、其不認識地下匯兌業者鍾○樺云云，但其商借之「碩天娛樂室－金莊娛樂間」非屬一般對外公開營業之場所，依社會常情，借用人與場所管領人必然具備相當交誼或特殊之交往脈絡。而黃員為資深高階警官，依其工作資歷及社會經驗，不可能對於場所管領人毫無所悉，即無償使用他人場地。況且黃員指示所屬保一總隊警務科長黃○美與鍾○樺員工王詩惠聯繫商借場地事宜，足認黃員所辯尚非可採。而黃員當時身為保一總隊代理總隊長，無償借用地下匯兌業者管領之私人招待所，並帶領高階警察人員飲宴、歡唱，將導致外界警紀敗壞之不良印象，嚴重傷害警察尊嚴，較之單純涉足該等場所，具有更高的可責性，顯已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6條所定公務員應清廉、謹慎，不得有損害公務員名譽及政府信譽行為，及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第4點公務員不得要求、期約或收受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者餽贈財物；同規範第8點第1項公務員除因公務需要經報請長官同意，或有其他正當理由者外，不得涉足不妥當之場所；同規範第8點第2項公務員不得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之相關人員為不當接觸之規定。
5、 違失行為六部分，黃員雖辯稱係伊胞兄侯○光借款600萬元與當鋪業者林○廷，由伊代其胞兄收取利息云云，然依檢察官偵查發現，黃員自105年10月8日至111年11月1日，每月收受林○廷存匯之12萬元，共計876萬元。而黃員收受該款項後，旋將之支付其房屋貸款本金及利息，迨111年12月1日（註：88會館案甫爆發後）林○廷始將每月12萬元改匯至黃員大嫂賴○嘉帳戶。又相關人在檢調偵訊時，對於借款之對象、過程、如何提供擔保等情所述不一，前後供述矛盾，侯○光亦查無借款予林○廷之相關金流等情，足認黃員所辯，尚難採信。雖因檢察官無法證明林○廷有行賄黃員之對價關係，依罪疑唯輕原則，認為黃員貪污罪嫌不足而為不起訴處分，然林○廷為當鋪業者，黃員身為高階警官與其往來密切，對於何以按月收受林○廷12萬元一事，又無法自圓其說，顯然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6條、第7條所定公務員應清廉、謹慎，不得有損害公務員名譽及政府信譽行為，以及不得假借權力圖本身利益之旨，亦違反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第3點公務員不得假借職務上之權力、方法、機會圖本人不正之利益；第4點公務員不得收受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者餽贈財物；第8點第2項公務員不得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之相關人員為不當接觸；第16點公務員應儘量避免金錢借貸，如確有必要者，應知會政風機構之規定，仍屬有悖官箴。
6、 違失行為七部分，黃員固辯稱伊與郭○敏、鍾○樺不熟，亦不認識郭○敏的司機施○芃，伊均拜託邱○鋒借車，邱借到誰的車伊不知道等語。惟郭○敏、鍾○樺長期經營線上博弈及地下匯兌，與黃員屬職務上有利害關係之人，而黃員曾於106年由郭○敏支付其柬埔寨旅遊機票費用、另於109年透過邱○鋒向鍾○樺無償借用私人招待所辦理飲宴，前開辯詞自難以採信。核其所為，已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6條、第7條所定公務員應清廉、謹慎，不得有損害公務員名譽及政府信譽行為，以及不得假借權力圖本身利益之旨，亦違反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第3點公務員不得假借職務上之權力、方法、機會圖本人不正之利益；第4點公務員不得要求、期約或收受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者餽贈財物；第8點第2項公務員不得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之相關人員為不當接觸之規定。
(4) 綜上，黃員自105年起與地下匯兌洗錢業者郭○敏、鍾○樺、及當鋪業者林○廷等人密切接觸交往，接受旅遊招待、無償使用車輛及私人招待所等不當利益，又向友人無息借款在外放貸收取高額利息，及涉嫌利用其公務員身分恐嚇還款，嚴重傷害警察形象，核有重大違失。
2、 [bookmark: _Hlk229045884]基於刑懲併行原則及「政風機構加強行政肅貪作業要點」、「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之相關規定，機關知悉所屬公務員經檢察官為起訴或不起訴處分，應即詳研處分書及相關資料，簽報機關長官追究所屬公務人員行政責任，並切實追蹤其處理情形；如發現簡任職以上公務員涉有應受懲戒之情事，並應即送請監察院審查。本件緣新北地檢署偵辦地下匯兌洗錢業者及檢警不當往來等情案件，發現黃建榮與相關業者金錢往來密切，然因欠缺積極事證可證明雙方對價關係，於113年11月5日對黃員為不起訴處分，並於114年2月21日將不起訴處分書函報警政署。嗣臺北地檢署偵辦黃員所涉恐嚇還款案，於114年5月19日搜索黃員住家及位於警政署之辦公處所，並於同年12月4日以黃員假借公務員職務上之權力犯妨害自由罪，提起公訴。依檢察官起訴及不起訴處分書所載內容，警政署可得知悉黃員涉有重大風紀事項及行政違失，卻未依法儘速釐清其行政違失責任或送請本院審查，違反刑懲併行原則及行政肅貪之相關規定，難以端正警察風紀，核有違失。
(1) 按公務員懲戒法第39條明定「刑懲併行」原則，同一行為在刑事偵查或審判中，不停止懲戒程序，而「政風機構加強行政肅貪作業要點」規定，各檢察機關受理之貪瀆案件，經檢察官偵查結果，為不起訴之處分確定者，或違反「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關於請託關說、受贈財物或飲宴應酬等規定，情節嚴重者，均應即追究行政責任。又各機關政風機構辦理行政肅貪案件時，應即針對不起訴處分書等相關資料詳予研究，切實檢討有無應予懲戒或懲處之情事，簽報機關長官追究行政責任，並切實追蹤其處理情形。政風機構認為簡任職以上員工有應受懲戒之情事者，應即簽報建請主管長官，送請監察院審查。各機關政風機構並應隨時與法務部廉政署、調查、檢察機關或各級法院保持密切聯繫，瞭解該機關員工所涉貪瀆案件之調查、偵查或審理結果，隨時簽報機關長官依規定追究行政責任。又依警政署訂頒之「警察人員於刑事訴訟偵查程序受傳訊搜索應注意事項」，受傳訊員警於接受詢問或訊問結束返回服務機關後，應即製作還原筆錄及摘要訪談調查內容陳核，以釐清相關行政責任。
(2) 詢據警政署有關黃建榮違法違紀之查處情形，該署原表示黃員僅涉及88會館案及刑法妨害自由罪2案，88會館案已懲處黃員申誡2次；刑法妨害自由罪因相關事證尚非明確，將視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判決情形，再擬議黃員及相關人員行政責任，未收受檢察機關有關黃員的行政肅貪資料等語。嗣本院提示相關卷證[footnoteRef:1]，該署始改稱除上開2案外，另於114年3月3日收受新北地檢署黃員涉犯貪污治罪條例不起訴處分書，但辯稱黃員所涉收受林○廷賄賂案（不起訴）及妨害自由案（起訴），依處分書內容，黃員均無具體違紀事證。並稱114年5月19日檢調訊問黃員後，因檢察官諭知案件尚在偵辦中，請該署勿探詢案件內容，為避免影響案件偵辦或有洩密疑慮，故未與檢調機關聯繫，亦未訪談黃員或製作還原筆錄等語。 [1:  臺北地檢署115年3月26日北檢力定111他11166字第1159032514號函。該署就本院函詢有無將相關警察人員涉及違反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情形，移請相關機關處理。經該署函復表示相關調查結果已函知警政署。] 

(3) [bookmark: _Hlk227227785][bookmark: _Hlk229067572][bookmark: _Hlk229407954][bookmark: _Hlk229407850]惟查，111年底爆發多名警界高層及檢察官頻繁進出經營大型地下匯兌及洗錢集團業者郭○敏管領之88會館招待所（下稱88會館案），法務部為徹查相關不法業者及檢警不當往來情形，由高檢署指示臺北地檢署及新北地檢署分工偵辦。新北地檢署於112年1月公布調查結果，認定檢警於109年1月17日、同年7月10日出入「88會館」及「睿森銀樓」地下室私人招待所，係由黃員及警政署政風室主任黃○秋提議前往，並將黃○秋移付懲戒（黃○秋業經本院提出彈劾，經職務法庭判決免除檢察官職務）；又臺北地檢署於113年6月24日雖以查無被告郭○敏等人行賄公務員之犯罪事證，將員警貪瀆案簽結，惟發現黃建榮與不法業者往來密切。114年2月21日新北地檢署函送警政署政風室黃員疑收受當鋪業者林○廷賄賂涉犯貪污治罪條例之不起訴處分書[footnoteRef:2]，114年5月19日臺北地檢署及調查局以黃員涉嫌違反貪污治罪條例、妨害自由，搜索黃員住家及位於警政署之辦公處所及待勤室，並於114年12月4日以黃員涉犯妨害自由罪提起公訴。依檢察官起訴及不起訴處分記載，黃員除向他人無償借款在外放貸收取高額利息，及涉嫌以刑事警察局副局長之公職身分恐嚇還款外，並自105年10月8日至111年11月1日，每月收受當鋪業者林○廷存匯之12萬元，共計876萬元。而黃員收受該款項後，旋將之支付其房屋貸款本金及利息，迨111年12月1日（註：88會館案甫爆發後）林○廷始將每月12萬元改匯至黃員大嫂賴○嘉帳戶。又黃員雖辯稱係伊胞兄侯○光借款600萬元與林○廷，由伊代侯○光收取利息等情，但相關人在檢調偵訊時，對於借款之對象、過程、如何提供擔保等情所述不一，前後供述矛盾，侯○光亦查無借款予林○廷之相關金流。然因檢察官無法證明林○廷有行賄黃員之對價關係，依罪疑唯輕原則，認為黃員貪污罪嫌不足而為不起訴處分。惟黃員身為高階警官，與不法業者往來密切，對於何以按月收受當鋪業者12萬元無法自圓其說，所為縱因與貪污治罪條例之構成要件有間，而獲檢察官不起訴處分，然仍屬有悖官箴。 [2:  新北地檢署114年2月21日新北檢永張113偵58296字第1149020725號函。] 

(4) 綜上，基於刑懲併行原則及「政風機構加強行政肅貪作業要點」、「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之相關規定，機關知悉所屬公務員經檢察官為起訴或不起訴處分，應即詳研處分書及相關資料，簽報機關長官追究所屬公務人員行政責任，並切實追蹤其處理情形，如發現簡任職以上公務員涉有應受懲戒之情事，並應即簽報建請主管長官，送請監察院審查。本件113年11月5日新北地檢署對黃員為不起訴處分、114年12月4日臺北地檢署以黃員假借公務員職務上之權力犯妨害自由罪，提起公訴。依檢察官起訴及不起訴處分書所載內容，黃員涉有重大違紀及行政違失。警政署政風室卻未依「政風機構加強行政肅貪作業要點」，簽報機關長官追究黃員行政責任；未循檢警聯繫機制，商請檢調機關就無涉偵查秘密事項，提供相關行政肅貪資料；亦未簽報建請主管長官送請本院審查，失諸消極。而本院主動立案調查後，該署竟又推稱黃員無具體違紀事證、檢察官在偵查期間曾諭知勿探詢案件內容、否認檢察機關曾提供相關案情、將俟法院判決情形再行擬議黃員責任云云，有違刑懲併行原則及行政肅貪之相關規定，實難以端正警察風紀，核有違失。本案經本院約詢警政署機關代表後，該署表示已於115年4月17日函請臺北地檢署提供相關資料，將儘速釐清黃員行政責任等語，自應妥速辦理。
3、 [bookmark: _Hlk229391757][bookmark: _Hlk229468335]黃建榮因交往複雜，自105年涉及多起重大違紀行為，然而督察及政風系統未曾蒐報黃員社交及品操風紀情資，主官系統歷年來對黃員之各項品操考評均給予高度評價，稱黃員慮事周嚴、交往單純、自律嚴謹、品操端正、奉公守法等語，與事實有顯著差距，警政署未督促所屬落實高階警官之風紀狀況評估及品操考評，核有怠失。
(1) [bookmark: _Hlk228981135]依警政署訂頒之「警察人員與特定對象接觸交往規定」第3點、第4點規定，警察人員未經核准，禁止與經營色情、賭博、破壞國土及其他不法業者等特定對象接觸交往。所稱接觸交往，指以書面、電信通訊、面晤、參與聚會、婚喪喜慶、飲宴應酬等方式進行之聯繫、交際行為。又依該署訂頒之「端正警察風紀實施規定」規定，員警有積欠債務、入不敷出、交往複雜、與特定對象不當接觸、不正常感情交往、接受不當餽贈、利用職權經營工商等風聞，即應機先採取防範作為，包括實施情報諮詢、聯繫檢調等方式蒐報風紀情資，必要時應指派適當人員或成立專案小組進行探查等作為。主官(管)人員，對考核監督對象應負考核(查)責任，對其深入瞭解實施考核(查)。其考核監督對象如發生違法或品德操守上之違紀行為，應負考核監督不周之責任。
(2) 88會館案爆發後，外界盛傳警界與地下匯兌及賭博集團掛勾，繪聲繪影。稱邱○鋒（綽號「茶壺邱」，曾承包刑事警察局餐廳）為警界高層與地下匯兌業者郭○敏、鍾○樺、林○文、涂○文、林○廷等人之白手套。又據黃員與妨害自由案關係人林○宜在檢調偵訊時供稱：黃員與林女為男女朋友，黃員擔任刑事局副局長期間，林女經常出入黃員基隆路職務宿舍；林女債務關係複雜，經常透過黃員向林○廷（當鋪業者）、李○慶（黃員友人）等人借錢周轉；林女仲介黃員投資答○青（本案告訴人）購買○○醫院及周邊房地，除黃員投資金額2,600萬元外，林女共投資答女1億餘元，並由林女負擔2,000多萬元借款利息；又林女內湖區房屋因貸款需求，登記在黃員名下等語。另據檢調偵查發現，黃員多次與郭○敏、鍾○樺、邱○鋒等人前往88會館、69會館、睿森銀樓地下室等私人招待所飲宴、唱歌。綜據相關事證，足可認定黃員身為高階警官，交往複雜，有利用職權在外借貸及經營工商等違紀徵兆。
(3) 惟詢據警政署表示，警察機關督察及政風系統未曾蒐報黃員社交及品操風紀情資，對於黃員與地下匯兌洗錢業者郭○敏、鍾○樺及高利貸業者林○廷等人密切接觸交往，接受旅遊招待、無償使用車輛及私人招待所等節，均毫無所悉。對於115年2月11日媒體報導黃建榮曾與邱○鋒共同接受郭○○敏招待前往柬埔寨旅遊一事，該署亦無查處作為。此外，主官系統對黃員之品德操守評分，105年至111年均給予最高分，綜合考評千篇一律褒獎溢美之詞，例如106年考評稱：「黃員積極主動，慮事周延，自律嚴謹，生活單純，品德操守良好，平時交往多為警界同學或同事，無風紀顧慮。……」、107年考評稱：「黃員積極主動，慮事周延，自律嚴謹，生活單純，品德操守良好，學養豐富，平時交往多為警界同學或同事，無風紀顧慮……」、108年考評稱：「黃員……品操端正，並能於各項集(機)會宣導各類風紀案例及法令規定，使同仁知所警惕，內部管理良好，公餘喜好從事各類運動……」、109年考評稱：「黃員工作態度積極主動，自律自愛，法治觀念正確，交友嚴謹……」、110年考評稱：「黃員思想忠貞，勇於任事，工作思慮縝密……」、111年考評稱：「黃員工作態度積極主動，自律自愛，法治觀念正確，交友嚴謹……」，均顯與事實不符。警政署未督促所屬落實高階警官之風紀狀況評估及品操考評，應負怠失之責。
4、 黃員除向友人無償借款2,600萬元、以其女黃○君名義投資答女公司外，且自105年10月起按月收受當鋪業者林○廷12萬元匯款，復利用其胞妹侯○珍、其女黃○君、其子黃○弘之銀行帳戶，兌現支票及轉匯相關金錢。另黃員在本院約詢時，坦承其於111年間投資友人李○慶600萬元及按月收取分紅等語。惟卷查黃員財產申報資料，均未說明相關借貸或投資之債權債務關係。本院二度函請警政署審查黃員財產申報情形，該署迄未依法查核及進行裁處，有違財產申報制度端正政風及防貪肅弊之目的，確有違失。
(1) [bookmark: _Toc421794874][bookmark: _Toc421795440][bookmark: _Toc421796021][bookmark: _Toc422834159]按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下稱財申法）第2條第1項第12款規定，司法警察之主管人員，應依法於就職、定期及卸任時申報財產。又依同法第11條第1項及第2項、第12條第1項及第3項、公職人員財產申報資料審核及查閱辦法第7條第1項第3款規定，有事證足認申報人有申報不實或貪瀆之嫌疑時，各受理財產申報機關（構）應進行個案查核。查核範圍包括有無申報不實及財產異常增減情事，查核時得向有關之機關（構）、團體或個人查詢，受查詢者有據實說明之義務。如發現申報義務之人故意隱匿財產為不實之申報、無正當理由未依規定期限申報或故意申報不實，均應依法裁罰。
(2) 依檢察官起訴、不起訴處分書及偵訊筆錄，黃員自105年10月起至111年11月止，按月收受當鋪業者林○廷12萬元匯款，另於111年5月12日以其女黃○君名義，與答女簽訂投資契約，並向友人李○慶、葉○榮分別無息借款1,000萬元、1,600萬元轉借予答女（1,000萬元部分收取年利率24％之高額利息），復利用其胞妹侯○珍、其女黃○君、其子黃○弘之銀行帳戶，兌現支票及轉匯相關金錢。黃員	實質
掌控其女黃○君郵局帳戶、其子黃○弘元大銀行帳戶及相關股票帳戶。另據黃員在本院約詢時坦承：伊於111年間以其房屋轉貸等資金，投資友人李○慶600萬元，李○慶每月固定給伊12萬元分紅，故伊向李○慶借款1,000萬元，實際上是借400萬元，李○慶於111年5月12日匯款1,000萬元給答女，至113年7月1日伊還給李○慶1,000萬元期間，李○慶未給伊每月12萬元。並稱伊曾向黃○秋借款300萬元，目前尚欠款1、200萬元等語。
(3) 惟查黃員之財產申報資料，除名下之不動產、汽車及少量存款外，無其他財產，債務部分僅有房屋貸款，未申報任何債權。本院於115年2月5日以黃員財產申報涉及不實，函請警政署進行查核，據警政署於115年3月20日函復本院稱，經實質審核黃員於111年1月17日至112年1月19日任職刑事局副局長期間辦理就職申報（基準日111年2月25日）及卸職申報（基準日112年1月19日）等2次財產申報，因所申報之財産僅有增加50餘萬元存款及減少3萬餘元債務，未超過前2次申報間薪資所得l倍以上等語，認為並無異常。嗣本院再次函請警政署就本院查得之相關事證再行查核，該署於115年5月6日函復表示：1.黃員按月收受林○廷匯款12萬元部分，已調閱相關財產申報資料進行釐清。2.黃員按月收受李○慶匯款12萬元部分，檢察官起訴書及不起訴處分書中均未提及。3.黃員之子女帳戶於112年間資金流動部分，財申法僅規定公職人員之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始應一併申報，黃員之子女已分別於99年、106年成年，黃員於108年調任該署保安警察第一總隊副總隊長及任職刑事局副局長時，其子女皆已成年，無須申報，故無其子女相關財產申報資料可供查核等語。迄未向相關機關（構）調閱資料，亦未詢問黃員及相關人員，核與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及公職人員財產申報資料審核及查閱辦法之相關規定有違。
(4) 綜上，黃員涉有申報不實或故意隱匿財產等重大違失，然本院函請警政署實質審查黃員歷年財產申報內容，該署僅形式上比對黃員111年及112年2次財產申報內容，即認定尚無疑義；嗣本院指出各項不符之處，函請該署再行查核，該署僅調閱黃員財產申報資料，稱黃員按月收受林○廷匯款12萬元部分已進行釐清、按月收受李○慶12萬元部分檢察官處分書中未記載、成年子女財產依法本無須申報、無相關資料可供查核等語，迄未依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及公職人員財產申報資料審核及查閱辦法之相關規定，落實個案查核及裁處，有違財產申報制度端正政風及防貪肅弊之目的，確有違失。

2、 [bookmark: _Toc524895648][bookmark: _Toc524896194][bookmark: _Toc524896224][bookmark: _Toc524902734][bookmark: _Toc525066148][bookmark: _Toc525070839][bookmark: _Toc525938379][bookmark: _Toc525939227][bookmark: _Toc525939732][bookmark: _Toc529218272][bookmark: _Toc529222689][bookmark: _Toc529223111][bookmark: _Toc529223862][bookmark: _Toc529228265][bookmark: _Toc2400395][bookmark: _Toc4316189][bookmark: _Toc4473330][bookmark: _Toc69556897][bookmark: _Toc69556946][bookmark: _Toc69609820][bookmark: _Toc70241816][bookmark: _Toc70242205][bookmark: _Toc421794875][bookmark: _Toc422834160]處理辦法： 
1、 [bookmark: _Toc524895649][bookmark: _Toc524896195][bookmark: _Toc524896225][bookmark: _Toc70241820][bookmark: _Toc70242209][bookmark: _Toc421794876][bookmark: _Toc421795442][bookmark: _Toc421796023][bookmark: _Toc422728958][bookmark: _Toc422834161][bookmark: _Toc2400396][bookmark: _Toc4316190][bookmark: _Toc4473331][bookmark: _Toc69556898][bookmark: _Toc69556947][bookmark: _Toc69609821][bookmark: _Toc70241817][bookmark: _Toc70242206][bookmark: _Toc524902735][bookmark: _Toc525066149][bookmark: _Toc525070840][bookmark: _Toc525938380][bookmark: _Toc525939228][bookmark: _Toc525939733][bookmark: _Toc529218273][bookmark: _Toc529222690][bookmark: _Toc529223112][bookmark: _Toc529223863][bookmark: _Toc529228266]調查意見一，有關黃建榮違失部分，已提案彈劾（115年6月8日審議通過)。
2、 [bookmark: _Toc421794877][bookmark: _Toc421795443][bookmark: _Toc421796024][bookmark: _Toc422728959][bookmark: _Toc422834162]調查意見二至四，函請內政部警政署確實檢討改進見復。
3、 [bookmark: _Toc2400397][bookmark: _Toc4316191][bookmark: _Toc4473332][bookmark: _Toc69556901][bookmark: _Toc69556950][bookmark: _Toc69609824][bookmark: _Toc70241822][bookmark: _Toc70242211][bookmark: _Toc421794881][bookmark: _Toc421795447][bookmark: _Toc421796028][bookmark: _Toc422728963][bookmark: _Toc422834166]調查報告之案由、調查意見及處理辦法，於個資隱匿後，上網公布。
調查委員：蔡崇義
王美玉
浦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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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報告   壹、 案    由： 據悉，內政部警政署法制室專門委員黃建榮 疑涉妨害自由案件，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 起訴等情案 。   貳、 調查意見：   本案經調閱內政部警政署（下稱警政署）及臺灣臺 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以下檢察署均簡稱） 等機關卷證資料，發現警政署勤務指揮中心專門委員黃 建榮（以下或稱黃員）除涉及重利放貸、以公職身分恐 嚇還款外，尚涉嫌與不法業者接觸交往、接受業者招待 前往柬埔寨旅遊、出入 88 會館等私人招待所、無償使用 不法業者車輛、按月收取不法業者金錢等違法失職行為 ，經併案調查。本案於民國（下同） 115 年 3 月 27 日詢問 黃員，於同年 4 月 20 日約詢警政署督察室、政風室等機關 人員，已調查 完畢 ，茲臚列調查意見如下：   一、 黃建榮自 105 年起與地下匯兌洗錢業者 郭○敏 、 鍾○ 樺 、及當鋪業者 林○廷 等人密切接觸交往，接受旅遊 招待、無償使用車輛及私人招待所等不當利益，又向 友人無息借款在外放貸收取高額利息，及涉嫌利用其 公務員身分恐嚇還款，嚴重傷害警察形象，核有重大 違失。   ( 一 ) 按公務員服務法第 6 條、第 7 條 分別規定： 「 公務員應 …… 誠信 清廉……，不得有損害公務員名譽及政府 信譽之行為 」、「公務員不得假借權力，以圖本身或 他人之利益 …… 。」 （ 公務員服務法於 111 年 6 月 22 日 修正公布，現行 條文 第 6 條 、第 7 條 規定雖就修正前 第 5 條 、第 6 條之 文字 或 條次有調整，但內涵並無不 同，依一般法律適用原則，逕行適用現行規定 ）。又 依「 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 」第 2 點第 2 款及第 3 款、第

